
 

 

杭州长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未发现本次重组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直系亲属 

存在内幕交易行为的说明 

杭州长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川科技”或“上市公司”）根据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7]128

号）等法律法规的要求，针对本次交易进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及自查工作，自

查期间为上市公司本次重组申请股票停止交易前或首次作出决议（孰早）前 6

个月至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草案公布之前一日止，本次自查范围包括：上市公司、

交易对方、标的公司及其各自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相关专

业机构及其他知悉本次重大资产交易内幕信息的法人和自然人，以及上述相关人

员的直系亲属。根据各方的自查报告，在自查期间，本次自查范围内人员不存在

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本次交易于 2018 年 12 月 12 日首次公告，未申请停

牌，因此尚未进行中登公司查询，待查询后进行补充披露。 

根据公开信息，在自查期间内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天堂硅谷的一致行动人天

堂硅谷合丰存在减持长川科技股票的情况，根据天堂硅谷合丰出具的说明，其减

持情况如下： 

卖出股票时间 卖出股票方式 卖出股票种类 卖出股票数量 

2018 年 6 月 6 日-20 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 普通股 400,200 

2018 年 6 月 21 日-29 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 普通股 722,100 

2018 年 8 月 27 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 普通股 788,000 

2018 年 9 月 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 普通股 1,482,440 

注：因公司 2018 年实施了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9 股，股权登记日为 2018 年 6

月 20 日，对天堂硅谷合丰 6 月份减持情况分开披露。 

就上述情况，天堂硅谷合丰出具说明： 

天堂硅谷合丰成立于 2009 年 10 月 13 日，根据其公司章程规定，其经营期

限为十年，即于 2019 年 10 月 13 日届满。天堂硅谷合丰于 2011 年 8 月投资长川

有限 1000 万元，于 2015 年 3 月投资长川有限 65.34228 万元，截至 2018 年 5 月，

天堂硅谷合丰对长川科技的投资时限最长已将近 7 年。 



 

 

为满足公司出资人的退出需求，且天堂硅谷合丰作为公司型基金期限已临近

届满，故经分析长川科技的业务与财务情况、其他股东抛售情况、二级市场情况

后，其决策委员会分别于 2018 年 5 月 29 日、2018 年 8 月 27 日作出决策，即日

起按照中国证监会的减持新规均衡减持。 

2018 年 5 月 31 日，天堂硅谷合丰就上述股份减持计划予以预披露公告，公

告编号为 2018-032。 

天堂硅谷合丰的控股股东、基金管理人浙江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制定了编号为 ZD020-FK-201408 的《浙江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内幕信

息及知情人管理制度》，制度规定“公司作为管理人或受托人的投资基金及资管

计划产品严禁利用内幕信息实施内幕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严禁向其关系人以

任何形式提供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等。 

天堂硅谷合丰未参与长川科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谈判、协

商与决策，亦未通过其他任何途径知悉长川科技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未掌握本

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上述减持行为系依据天堂硅谷合丰管理人基于自主决策而进

行的独立操作，未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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